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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申題部分：（50 分）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論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A 社團法人章程規定董事長為其代表人，甲原擔任其董事長，最近一次董事會改選後，

甲未獲連任，乙獲選為董事長。甲、乙已辦理董事長職務交接，並辦理變更登記。如甲

對丙表示其為 A 社團法人之代表人，並將 A 社團法人名下之某不動產出售給丙，雙方訂

定買賣契約，丙不知甲已無代表權之事。試問：如丙向 A 社團法人請求辦理該不動產之

過戶登記，被乙代表 A 社團法人予以拒絕，丙之對甲請求損害賠償，是否因甲有無過失

而有不同？（25 分） 

二、甲出售 地於乙，價金一百萬元，約定支付一半價金時交付土地，付清其餘價金時，辦

理所有權移轉登記，甲乙雖訂立買賣之書面契約，但未辦理公證。不料，交付土地後不

久，未辦理移轉登記前，該土地即被政府徵收，徵收補償費八十萬元發放於甲。試問甲

乙間之法律關係如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3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1 甲向乙借款，並以對丙之債權為乙設定質權，該質權之設定於何時發生效力？ 
交付（標的物）於質權人時 作成書面時 契約成立時 通知債務人時 

2 關於人事保證契約保證人之責任範圍，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以僱用人不能依他項方法受賠償者為限  
賠償金額以賠償事故發生時，受僱人當年可得報酬之總額為限 
保證期間不得逾三年 
當事人不得更新保證期間 

3 甲向乙表示，若乙考上律師則免除乙對甲之債務。在乙考上律師前，甲所為意思表示之效力為何？ 
有效 無效 得撤銷 效力未定 

4 十八歲的甲經過其父同意，出租 A 屋於乙。半年後，乙不繳租金，甲未經其父同意，即向乙表示終止租約。甲行使終止權的效

力如何？ 
有效 無效 效力未定 得撤銷 

5 甲誤 A 物為 B 物而與乙締結買賣 A 物之契約，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甲縱有過失，仍得基於錯誤撤銷該契約 甲須於意思表示後二年內行使撤銷權 
撤銷甲之意思表示後，乙得依不當得利規定請求返還標的物 乙縱有過失，仍得向甲請求賠償因撤銷所生之損害 

6 甲出售 A 車給乙，在交付前，丙願意出高價購買，甲乃另行出賣給丙，並交付汽車。乙不得向丙主張交付汽車，係因為債權的

何種特性？ 
不平等性 排他性 優先性 相對性 

7 依最高法院之見解，押租金契約為： 
諾成契約 要物契約 要式契約 不要式契約 

8 下列何者，屬連帶債務人中一人所生之事項，對其他連帶債務人絕對不生效力之事項？ 
代物清償 抵銷 消滅時效完成 給付遲延 

9 受贈人故意持刀將贈與人殺傷，則贈與人之贈與撤銷權，最長多久不行使而消滅？ 
六個月 一年 二年 五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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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列何者非所有權之特性？ 
永久性 彈力性 全面支配性 從屬性 

11 關於違約金之酌減，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債務已履行一部者，得比照債權人因一部履行所受之利益，減少違約金 
約定之違約金額過高者，不問債務人聲請與否，法院得依職權減少違約金 
債務人如已任意給付違約金，即不得再以違約金額過高為由，請求返還 
債務人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不履行債務者，應減少違約金 

12 不動產出賣人，於買賣契約訂立後，拒不辦理移轉登記，經買受人提起給付之訴，勝訴確定。則該不動產所有權何時移轉給買受人？ 
判決勝訴確定時 
法院點交時 
法院發給勝訴確定證明書時 
買受人持勝訴判決書及確定判決證明書到地政事務所辦妥登記時 

13 下列關於建物區分所有人權利之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建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推定為各區分所有人共有 
對於區分所有之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 
對於共有部分之修繕費，得主張由各所有人按其所有部分之價值分擔之 
對於他人正中宅門，不得主張使用之 

14 下列條件中，何者為動產善意受讓條件之一？ 
讓與人是無權處分人，但為動產的占有人 讓與人是無權處分人，但是不一定是動產的占有人 
讓與人是有處分權人，而且是動產的占有人 讓與人是有處分權人，但非動產的占有人 

15 有關相鄰地通行權，以下何者錯誤？ 
通行權人必須為土地所有人  土地因與公路無適宜聯絡即可，無須毫無聯絡方法 
通行權人有必要時可以開設道路 通行權人對於通行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金 

16 甲男與乙女訂婚時，甲男贈與乙女鑽戒，乙女亦贈甲男名錶，現甲男乙女間解除婚約，問甲乙間的贈與物依法應如何處理？ 
甲乙間的贈與物彼此無須返還 
甲男應返還贈與物於乙女，乙女因名節受損無須返還贈與物 
乙女應返還贈與物於甲男，甲男則可自由決定是否返還贈與物於乙女 
甲乙依法得請求他方返還贈與物 

17 甲乙結婚生子 A，婚後不合而離婚，協議由乙單獨取得對 A 的親權。A 考上大學必須北上求學，乙對 A 的照顧無微不至，擔心十

八歲的 A 一人在臺北無人照顧，因此讓 A 住在乙的哥哥丙家，並委託丙行使乙對 A 在臺北一切事宜的監護權。A 在臺北求學很快

即認識 B 女，離家不到一年的時間即希望能與 B 女結婚，而且 B 女也已經懷孕。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 與 B 的婚姻，需要其父親甲的同意 
 A 在臺北期間由丙行使監護權，所以 A 與 B 的婚姻由丙同意即可 
 A 與 B 的婚姻由乙單獨行使同意權即可 
由於結婚屬於身分行為，所以只要結婚當事人彼此同意即可，不須他人的同意 

18 甲與乙結婚，生有 A 男，並合法收養 B 女，甲的父母與甲乙同住，甲車禍意外死亡，以下誰為最優先之法定繼承人？ 
乙、A 男與甲的父母 乙、A 男與 B 女 甲的父母 甲的父母、A 男與 B 女 

19 甲夫乙妻生有二子丙、丁。乙與戊男通姦被甲發覺，乙遂教唆戊傷害甲，以資警告，不料戊下手太重，傷害致甲於死。甲之遺產

應由何人繼承？ 
乙、丙共同繼承 丙、丁共同繼承 乙、丙、丁共同繼承 乙、丁共同繼承 

20 下列有關共有物分割方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協議分割係要式行為，應簽名或蓋章始生效力 協議分割之內容得以事後追認 
裁判分割屬於共有物分割方法之一 因法院不動產分割之判決，非經登記不得處分 

21 下列何者非屬於特種贈與歸扣之範圍？ 
因結婚之贈與 因分居之贈與 因旅遊之贈與 因營業之贈與 

22 有關死亡宣告，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失蹤滿三年後得為死亡之宣告者，為七十歲以上的人 受死亡宣告者，以判決內所確定死亡之時，視為死亡 
檢察官聲請法院為死亡宣告，不必經失蹤人家屬之同意 失蹤人受死亡宣告後，其財產之管理，依非訟事件法之規定 

23 以下何者非房屋租賃之出租人以租金給付遲延為由收回房屋之要件？ 
定相當期限  催告 
遲付租金之總額達二個月之租額 解除契約之意思表示 

24 美麗華大廈全幢共有四十間住屋，甲擁有門牌號碼為十樓之三住屋一間，就該住屋而言，甲係： 
分別共有人 公同共有人 區分所有人 區分共有人 

25 民法所規定之試驗買賣，係屬下列何者？ 
債權契約附停止條件  所有權移轉行為附停止條件 
動產擔保交易法所稱之附條件買賣 動產擔保交易法所稱之信託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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